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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十三條   住宅區建築物之高度不得超過二十一公尺及七層樓。但合

於下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其高度超過三十六公尺者，應

依本編第二十四條規定： 

一、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在直轄市為三十公尺以上，在

其他地區為二十公尺以上，且臨接該道路之長度各在

二十五公尺以上。 

二、基地臨接或面對永久性空地，其臨接或面對永久性空

地之長度在二十五公尺以上，且永久性空地之平均深

度與寬度各在二十五公尺以上，面積在五千平方公尺

以上。 

第二十四條   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三十六公尺及十

二層樓。但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平均深度在三十

公尺以上，且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在三十公尺以上，

臨接該道路之長度在三十公尺以上。 

二、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平均深度在三十

公尺以上，且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在二十公尺以上，

該基地面前道路對側或他側(或他側臨接道路之對側)

臨接永久性空地，面對或臨接永久性空地之長度在三

十公尺以上，且永久性空地之平均深度與寬度各在三

十公尺以上，面積在五千平方公尺以上。 

第三十九條之一   新建或增建建築物高度超過二十一公尺部分，在冬至

日所造成之日照陰影，應使鄰近之住宅區或商業區基地有

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基地配置單幢建築物，且其投影於北向面寬不超

過十公尺。 

二、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

淨距離，且投影於北向最大面寬合計不超過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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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其相鄰間最外緣部

位連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以上時，該相鄰建築物

投影於北向之面寬得分別計算。 

三、基地及北向鄰近基地均為商業區，且在基地北向

境界線已依都市計畫相關規定，留設三公尺以上

前院、後院或側院。 

  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應合併檢討有效日照。但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者，各建築物得個別檢討有效日照： 

一、各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

上淨距離，如基地北向鄰接道路者，其北向道路

寬度得合併計算退縮距離。 

二、建築物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

以上，且建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六公尺以上；或

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三十七點五度以上，且建

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三公尺以上。 

前二項檢討有效日照之建築物範圍，應包括不計入建

築面積及建築物可產生日照陰影之部分。 

基地境界線任一點之法線與正北向夾角在四十五度以

下時，該境界線視為北向境界線。 

第四十一條   建築物之居室應設置採光用窗或開口，其採光面積依下列

規定： 

一、幼兒園及學校教室不得小於樓地板面積五分之一。 

二、住宅之居室，寄宿舍之臥室，醫院之病房及兒童福利

設施包括保健館、育幼院、育嬰室、養老院等建築物

之居室，不得小於該樓地板面積八分之一。 

三、位於地板面以上七十五公分範圍內之窗或開口面積不

得計入採光面積之內。 

第四十二條   建築物外牆依前條規定留設之採光用窗或開口應在有效採

光範圍內並依下式計算之： 

一、設有居室建築物之外牆高度(採光用窗或開口上端有屋



 

                                                                

3 

 

簷時為其頂端部分之垂直距離)(Ｈ)與自該部分至其

面臨鄰地境界線或同一基地內之他幢建築物或同一幢

建築物內相對部分(如天井)之水平距離(Ｄ)之比，不

得大於下表規定： 

 土地使用區 H/D 

（１） 住宅區、行政區、文教區 4/1 

（２）    商業區 5/1 

二、前款外牆臨接道路或臨接深度六公尺以上之永久性空

地者，免自境界線退縮，且開口應視為有效採光面積。 

三、用天窗採光者，有效採光面積按其採光面積之三倍計

算。 

四、採光用窗或開口之外側設有寬度超過二公尺以上之陽

臺或外廊(露臺除外)，有效採光面積按其採光面積百

分之七十計算。 

五、在第一款表所列商業區內建築物；如其水平間距已達

五公尺以上者，得免再增加。 

六、住宅區內建築物深度超過十公尺，各樓層背面或側面

之採光用窗或開口，應在有效採光範圍內。 

第一百六十六條   本編第二條、第二條之一、第十四條第一項有關建築

物高度限制部分，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不適用實施容積管制地區。 
 


